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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象棋协会会员队伍建设，调动社会有关方面的积极性，促进象棋项目的普及与提高，根据《中国象协章程》、《中国象棋协会会员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特制定本办法。
1.   本办法所称“全国象棋之乡会员” (以下简称象棋之乡会员)，是指经中国象棋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象协）批准入会，在象棋运动开展方面具备相当基础、规模和特色的，具有代表性的县级（含）以上地区的组织。
1.   中国象协负责“象棋之乡会员”的审核和年审工作。“象棋之乡会员”的有效期限为四年。
第二章  会员标准
1.   “象棋之乡会员”的地区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象棋运动开展广泛、群众基础深厚。当地政府重视并积极推动普及、推广和打造品牌赛事等相关工作，发展思路清晰，规划切实可行，中长期发展目标明确，将发展象棋运动列入群众体育工作或教育事业规划，具备相应的配套政策。
1. 对“象棋之乡会员”申请入会工作有具体方案和措施，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工作有计划、有安排、有检查、有总结和档案。
1. 体育行政部门有专人负责分管象棋工作，每年体育事业经费及赞助经费能保证象棋活动的需要。
1. 象棋协会机构健全，人员构成合理，能积极推动当地象棋事业发展。
1. 重视象棋活动组织和宣传工作，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各类象棋竞赛和活动，能够充分发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积极作用，每年举办乡镇以上级别象棋比赛达到10次以上。积极组织宣传、报导各类象棋活动，带动全民象棋活动的开展。
1. 当地有正规的棋院(社)等社会机构和活动场所，有2所以上的全国象棋特色学校（幼儿园）、俱乐部会员单位，有完整的象棋培训程序，面向基层，科学经营，有序开放；积极推进青少年象棋普及、培训工作，定期举办培训班及专题讲座，加强信息交流。
1. 积极举办和参加中国象协主办的各类赛事、活动。
1. 本地区象棋事业发展情况较好、普及程度较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本地有对于象棋事业的推广普及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机关、团体、企业或个人。
1. 本地区培养和拥有一批优秀的象棋棋手、裁判员、教练员等象棋工作者。
1. 本地区曾举办或创办过省级以上大型品牌象棋赛事活动。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1.   象棋之乡会员享有以下权利：
1. 享有在本地区使用“全国象棋之乡”名称依法开展活动的权利；
1. 享有参加由中国象协举办的青少年象棋比赛及其他相关赛事活动的权利；
1. 经中国象协委托，可享有组队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的权利；
1. 享有获得中国象协给予项目开展方面的政策倾斜及业务支持的权利。
1.   象棋之乡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1. 应拥护中国象协的章程；
1. 有加入中国象协的意愿；
1. 按规定交纳会费；
1. 有承办省级以上的象棋比赛或培训的义务;
1. 有向省级单位输送后备人才的义务;
1. 有义务承担中国象协组织开展的有关赛事、集训和培训；
1. 有接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象棋协会（以下统称A类会员单位）指导和监督的义务。
第四章  入会
1.   “象棋之乡会员”的入会工作实行基层申请，地方审核、推荐，协会审批、监管的管理制度。
1.   中国象协全面统筹管理并组织实施“象棋之乡会员”的批准和监管工作。
1.   A类会员单位为申请入会工作的地方指导单位，应积极配合中国象协做好相关工作。
1.   象棋之乡会员入会
申请地区提出书面入会申请，经所属地基层政府同意，向本地A类会员单位报送入会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由A类会员单位将材料和初审意见报送中国象协。
入会材料包括：
1. 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申请表，内容包括申请理由和本地区开展象棋活动的长期发展规划及当年计划;
1. 所在地A类会员单位的推荐函;
1. 申请报告：申请地区基本情况;当地象棋活动开展和普及情况;地方政府支持对本地开展象棋运动的政策性或指导性文件;当地学校社区开展象棋活动的情况;举办大型品牌象棋赛事活动情况;当地硬件(场地、器材等)情况; 本地区象棋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从事普及工作的教练员、教师、裁判员队伍数量、专兼职情况、专业技术等级等情况;用于开展象棋工作经费情况;当地开展象棋活动的民间组织情况;对当地象棋活动的宣传报道情况及相关图片或光盘材料等。
1.   批准程序：中国象协收到全部合格申请材料后三个月内审查申请材料，并组织人员对申报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组将考察情况和审核意见报协会审批。
1.   申报单位应积极配合中国象协和地方业务主管部门完成各项考察工作。
1.   对获批准入会的单位，由中国象协正式批复并在中国象协官网上予以公布。
1.   对未被批准的地区，中国象协将复函并做好指导和鼓励工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1.   中国象协有对“象棋之乡会员”开展普及推广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责。严禁任何地区和任何组织以“象棋之乡会员”名义向当地群众进行摊派费用等违规违法活动。
1.   中国象协对“象棋之乡会员”实行动态管理，管理方式包括年检和复查。
（一）年检每年进行一次，由会员单位按照入会标准的具体内容于当年12月10日前报送本年度工作情况报告。
（二）复查由中国象协组织，在入会周期第四年的第四季度或次年的第一季度进行。
复查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地方政府支持对本地开展象棋运动的政策性或指导性文件;
（2）当地组织参加省级和全国象棋赛事、活动的情况；
（3）当地学校、社区开展象棋活动的情况;举办象棋的传统赛会活动等;
（4）本地区象棋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
（5）从事普及工作的教练员、教师、裁判员队伍数量、专兼职情况、专业技术等级等情况;
（6）用于开展象棋工作经费情况;
（7）当地开展象棋活动的民间组织情况;
（8）其他有说明象棋运动普及开展情况的材料等。
1.   中国象协根据年检情况和复查结果，对开展象棋普及推广工作富有成效的优秀“象棋之乡会员”，将予以表彰;对开展工作不力、没有成效的“象棋之乡会员”，将责令其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仍不合格的或给本项目造成负面影响和损失的，将取消其“象棋之乡会员”资格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章  附  则
1.   本办法由中国象棋协会负责解释。
1.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原2016年1月11日发布的《全国象棋之乡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